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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4民催5号
本院于2020年5月21日受理了申请人如皋市伟业合

金厂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告申请，已依法予以
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
请，本院于2020年7月27日作出（2020）浙0104民催5号
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
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785号

汪成：本院对原告王琳诉你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
号：（2020）浙0108民初1785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913号

丁乐乐：本院对原告杭州仁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诉你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0）浙0108民初
1913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246号

袁熙竣、曹长刚：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袁熙竣、曹长刚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24日下午14时
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148号

詹恒海：本院受理原告叶斌诉被告詹恒海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9日上午9时
0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367号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邵航诉被告陈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9日下午14
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538号

张健东：本院受理原告邢震诉被告张健东股权转
让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
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9日上
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630号

扬州市七色之梦工艺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北京创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扬州市七色之梦工

艺品有限公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
属、侵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9
日上午9时05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3638号

苏州修客绪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济南亿
福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苏州修客绪商贸有限公
司、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
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8日上午9时50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032号

陈龙：本院受理原告戴璐诉被告陈龙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简易程
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15日内。本院定于2020年12月9日下午14
时3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82民初2117号

如东县恒隆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建德
市白沙化工有限公司与被告如东县恒隆纺织科技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
支付货款人民币462212.5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判
决确定给付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LPR利率计算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证
据材料的期限为送达之日起后15日内。并定于2020年
12月1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603破36号

本院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的申请，
于2020年9月2日裁定受理绍兴柯桥迦勒针纺有限公司
申请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朋成律师事务所
为绍兴柯桥迦勒针纺有限公司管理人。绍兴柯桥迦勒针
纺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0月20日（含20日）
前，向绍兴柯桥迦勒针纺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申报
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00；
申报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越西路833号鑫洲商务大厦23
楼 ；邮 政 编 码 ：312000；联 系 人 ：黄 亦 斐 ；手 机 ：
15757130695；邮箱：sxhyfls@163.com】申报债权。未在
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
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绍兴柯桥迦勒
针纺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
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绍兴柯桥迦勒针纺有限公司
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权利人可以通过绍兴柯桥
迦勒针纺有限公司管理人依法行使取回权。

本院定于2020年11月3日上午9：00在本院第一审
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
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如系自然人的，
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如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

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
事务所的指派函。本院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群贤
路2169号。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破8号之一

2020年4月7日，本院依据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阳县支行申请，裁定受理浙江中邺进出口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本院查明，本院已于2020年9月10日作出
（2020）浙0303破8号民事裁定书确认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等10位债权人的债权，金额合计人民
币284371324.54元。浙江中邺进出口有限公司名下已
知财产总额仅为168万余元。本院认为，浙江中邺进出
口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明显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符合法律规定的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条第1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9月11日裁定宣告浙江中邺进出口有限公司破
产。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2746号

曹勤致、江蜜、周棵：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文璟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曹勤致、江蜜、周棵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
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3236号

谢炎武、高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谢炎武、高颂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或无法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民初4116号

王少东、许俊峰：原告李小莲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
讼须知、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六十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并定于2020年12月10日
15点4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判
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374号

谢永恺：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源广合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与被告谢永恺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
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公
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20年12月10日9时00分在温州市瓯
海区人民法院新桥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126号

许建友、赵继萍：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桥支行与被告许建友、赵继萍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3126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241号

陈贻相、方素青、陈燕、陈瑜建：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
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江支行与被告陈贻相、
方素青、陈燕、陈瑜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
324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虹桥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20）浙0382民初3245号

倪孟明、蔡玲芬、蔡福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虹南支行与被告倪孟明、蔡玲
芬、蔡福宝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82民初3245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虹桥
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9）浙0481破11号之二

2019年8月21日，本院根据申请人无锡汇美牛仔
布织造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被申请人海宁市诚顺
服饰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海宁市诚顺服饰有
限公司截止2020年9月15日除2932.14元款项外无其
他破产财产，但负债已达6113178.69元。本院认为，债
务人海宁市诚顺服饰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
破产财产不足偿付破产费用，已达到破产条件。管理人
请求本院宣告海宁市诚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程序有正当理由，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第107条、第120条第3
款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9月18日裁定宣告海宁市诚
顺服饰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海宁市诚顺服饰有限公司
破产程序。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91民初551号

陈永安：本院受理的（2020）浙0591民初551号原告
湖州凤凰八方建筑设备租赁站与被告陈永安建筑设备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判决书、判
后答疑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被告陈永安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湖州凤凰八方建筑
设备租赁站租赁费464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60元、合计960元由被告陈永
安负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91民初1091号

徐高金：本院受理的（2020）浙0591民初1091号湖
州高雅利纺织有限公司与徐高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
告请求1、判令被告给付原告货款17553.88元；2、判令
被告支付自2020年5月10日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损失

〔按照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须知、民商
事案件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在互
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文书。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
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
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和30日。本案于2020年12月28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03破16号

本院根据浙江金华成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岭下支行的申请，于2020年9月14日裁定受理金华市闽
家食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指定浙江泽大
（金华）律师事务所担任金华市闽家食品有限公司管理
人。金华市闽家食品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0年10月
30日前，向金华市闽家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通信地址：金
华市婺城区金帆街276号北大信息科技园内；邮政编码：
321000；联系电话：0579-83718777）申报债权（申报债权
时间为工作日9时至16时3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
外）。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
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闽家
食品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金华市闽
家食品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0年11月10日9时15分在本院第八审
判庭（金华市金东区李渔东路186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
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
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
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765号

杨军华：本院受理原告陈银刚诉被告杨军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浙0726民初7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杨军华归还原告陈银刚借款人民币19400
元，并支付利息（以194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24%自
2016年12月18日起计算至2020年1月28日止），限于本
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本案受理费65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300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15号之十

2020年6月8日，本院根据浙江浦江嘉银村镇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浦江县嘉元工贸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2020年8月18日，公司法定
代表人及财务人员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向管理人移
交公司相关证照、公章、财务专用单、账簿等资料，也没有
向管理人移交任何财产。浦江县嘉元工贸有限公司管理
人对浦江县嘉元工贸有限公司财产状况进行了核查，并
制作了《浦江县嘉元工贸有限公司财产状况报告》。目前
管理人已垫付破产费用960元。经清查，该企业可供清
偿的破产财产为0元，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支付破产
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43
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9月2日裁定宣告浦江县嘉元
工贸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浦江县嘉元工贸有限公司破产
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1民初3158号

徐滨滨:本院受理的原告诸葛强与被告徐滨滨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用直接或邮寄等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原告诉讼请求为：
1、判令被告徐滨滨，偿还借款本金壹拾万元整，并到付到
期未归还借款的利息柒仟伍佰元，共计本息：壹拾万柒仟
伍佰元整。2、判令诉讼费用、律师费由被告徐滨滨承
担。本案由姚旭宗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何寄芸、郑为
农组成合议庭。本案于2020年12月17日9时40分在本
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向本院递交证据材料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 兰溪市人民法院

浙江林奇卫浴有限公司及其股东:
浙江欣尔利洁具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管

理人浙江鼎联律师事务所于2020年7月28
日将两次破产财产分配金额合计人民币
1400.73元提存于本处。请及时到本处领取
该提存款项。

联系电话：0576-88869797
浙江省台州市合信公证处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四日

公告

利都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的吴海坤诉你单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
裁决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
人仲案(2020)第32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
容如下：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19 年 1
月至2020年1月工资41600.00元，于本裁决
书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2、驳回申请人
其他仲裁请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
的，可于收到本裁决书之口起十五日内向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利都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委受理
的方建荣诉你单位劳动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仲裁裁决
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南湖劳人仲案
(2020)第34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内容如下：
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9年1月至2020
年1月工资32500.00元，于本裁决书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支付；2、驳回中请人其他仲裁请
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当事人如不服木裁决的，可于收到本
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0年9月24日

仲裁公告

转让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受让方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受让方光大金瓯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签署时间2020年9月8日），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
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保证和抵押担保>、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
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
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联系人电话：13968123705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15925918999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06月1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借款人
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义乌福斯特工艺品有限公司

美森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献荣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义乌丰臻工艺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 2020年06月17日）

本金

40000000

20000000

9597742.73

7842154.42

77439897.15

欠息

14647809.94

7377620.67

4089769.11

1609115.22

27724314.94

共同还款人及担保人

美森集团有限公司、黄巧敏、赵扬、孙金荣、孙金献

美森集团有限公司、黄巧敏、赵扬、孙金荣、孙金献

梦家园有限公司、美森集团有限公司、黄巧敏、赵扬、孙金荣、孙金献

义乌双环玩具有限公司、义乌市伊琳饰品有限公司、吴光跃、张美苏、张功泉、何秀玲、刘玉中、武爱萍

单位：人民币元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与张丹逾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与张丹逾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将其对公告清

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张丹逾。张丹逾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丹逾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张丹逾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柯桥支行

2020年9月24日
公告清单如下：（截至2020年7月2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张丹逾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名称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

浙江德尔利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德尔利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名称

绍兴市方正纸箱有限公司 浙江万加利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德尔利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金鲨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意尔玛服饰有限公司 毛关根、杨爱芳、毛杨丽

浙江意尔玛服饰有限公司 毛关根、杨爱芳、毛杨丽 绍兴柯桥江伟提花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德尔利体育休闲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万加利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金鲨化工有限公司

绍兴市方正纸箱有限公司 浙江意尔玛服饰有限公司 毛关根、杨爱芳、毛杨丽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 浙江金鲨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万加利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市方正纸箱有限公司 浙江意尔玛服饰有限公司 毛关根、杨爱芳、毛杨丽 浙江友谊染织有限公司 浙江金鲨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万加利纺织有限公司 何兴夫、王云仙

债权本金余额

9671490.96

4932234.53

5932020

3954447.2

利息

7255186.20

2781634.19

4335963.71

2682034.90

诉讼案号/执行案号

（2015）绍柯商外初字第78号/（2016）浙0603执395号

（2015）绍柯商外初字第79号/（2016）浙0603执399号

（2015）绍柯商外初字第80号/（2016）浙0603执387号

（2015）绍柯商外初字第81号/（2016）浙0603执389号


